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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要有一個明確的目標。當然，這樣的成果也不是一天就能看到的，需要一段時間才看得出來

。但為挽救短期內不景氣的現象，我們還是要提出一些短期措施，而這些短期措施，最主要的

還是要能刺激國內的需求，特別是投資需求，因為台灣過去這段時間投資需求也是呈現每年都

在往下掉的狀態，所以要有所改善。有關改善投資需求，除了希望政府檢討現在的預算，要把

該花的錢給花掉，以增加相關的政府支出外，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能有一些環境的鬆綁，或創

造一些機會，讓民間的投資能迅速出來。雖然我們才剛剛接任沒有多久，又由於總質詢的關係

，個人還未有太多時間瞭解其他地方，但是我會盡量利用週末到各地走走看看，以後我也會願

意花費更多時間瞭解地方的需求，並盡量解決問題。 

陳委員素月：謝謝院長。本席希望院長能找個時間到彰化縣，聽聽中小企業的心聲。 

林院長全：好的，謝謝。 

陳委員素月：因為彰化縣的中小企業家數應該在全國是名列前茅的。 

林院長全：是的。 

陳委員素月：彰化縣以彰北擁有較多的工商企業，可是環保的問題也造成地方很大的困擾，包括農

地受到電鍍廠的污染。農地污染造成鎘米，你們也知道，這一定不能吃，所以那些農地目前處

於休耕狀態，政府正要進行整地。之前，我曾經陪同魏縣長拜訪經濟部工業局，希望經濟部支

持在彰濱工業區設立電鍍專區，可是當時工業局的回復是這很困難，可能不可行。你知道這個

問題出在哪裡嗎？因為發言時間有限，所以我直接和院長說明。那時說到整個彰濱工業區內的

用水量已快達到上限，所以不可能再讓那些電鍍業者進駐，這是水的問題，可是你們不能因為

水無法供應這些廠商，就任由那些電鍍業者繼續不合法在農地上經營，並造成農地的污染。這

是政府有責任要解決的，是不是？ 

林院長全：因為我不是很瞭解這個部分的實際狀況，所以這是不是由經濟部李部長說明？ 

陳委員素月：好。 

李部長世光：關於委員剛剛提到水的部分，工業局現正進行全盤性討論，也有和水利署一起討論。

彰濱工業區的水和電是我們最近在盤點能資源部分需要重要考量的重點。所以那個部分的水已

經在考慮。同時，我們也在考慮節水三法，所以那個部分有一部分的法規和再生水等等的使用

已經進一步評估，等到我們有更詳細的規劃完成後，再和委員完整報告。 

陳委員素月：我剛剛舉出的案例是地方政府業者面臨的困難。這就是需要政府替他們解決的，所以

我們希望新政府能拿出魄力，要全盤瞭解，需要改革之處、需要解決的困難在哪裡，聽聽百姓

的心聲，謝謝。 

林院長全：好。 

主席：請徐委員永明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徐委員永明：（17 時 53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本席和院長說一個好

消息，我是今天最後一個質詢的委員，等我的質詢結束之後，大家就可以休息了。據說明天也

沒有新的民調公布，我想說你今天辛苦了！所以就輕鬆一下。 

今天本席想要質詢的是關於電的問題，之前院長曾經提到希望各大學注意節能的問題，甚至

是不是裝設智慧電表等等。為何本席會說到談大學節能、節電是不是柿子挑軟的吃？據全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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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統計月報的各部門消費狀態，在國內電力的消費中，工業部門的占比很高，從 2011 年一直到

2015 年，其實並沒有下降，相反的，我們談到的大學，甚至我們一般的民眾，就是民生部門及

服務業部門，其實所占比率不到 2 成，民眾部分更是有進步，所占比率從 18.35%一直往下降。

院長，如果工業部門所占電力消費比重這麼大，根據我們的了解，3,300 家用電大戶，就占了工

業部門用電的 83%，這些對象都非常清楚，如果我們一開始針對的對象是這些工業大戶，而不

是這些學校，當然也有政委建議百貨公司中午休業，雖然後來證明是誤解，但是不是這樣會更

有效，更能抓到方向？用電比率其實已經很明顯，政府這樣的作為，會不會讓人家覺得這 3,300

家大戶經濟部不敢碰？ 

院長其實也跟這些工商業大老聚餐過，我記得那時候談到就業問題，我個人也覺得很好，院

長說如果企業能夠製造民眾就業機會，這些企業遇到問題政府就會優先幫他們解決，院長，那

個時候為什麼不能談節電的事？不能談節約能源的事？ 

林院長全：跟徐委員特別說明，其實我們在工業用電上已經有一些既有制度，包含去年我們在選前

做了一些政策規劃，特別有一個叫做「需量競價」，這部分台電也注意到我們的建議，所以在

去年下半年就逐漸開始鋪陳這個制度，並開始引進，其實這部分主要就是委員剛才講的工業節

電部分，事實上，工業界本身也有裝設智慧電表，他們需要競價，所以從今年 6 月 1 日開始就

有一些新制度進來，而在尖峰時間所能減少的用電量，加上汽電共生增加的電量，已經超過一

個核二的進度。 

徐委員永明：院長，其實我要說的是，有些研究顯示台電節電動機並不是那麼強。我覺得我們現在

遇到一個問題，台電是電力供應者，他在 2015 年賺了 618 億元，今年 1 月到 5 月賺了 196 億元

，台電今年的法定盈餘只有 200 多億元而已，也就是說，1 月到 5 月台電已經把今年的法定盈餘

都賺的差不多了。院長，你在民間企業也待過，對台電而言，節電對他有什麼誘因呢？他一直

是壟斷賺錢的企業，今天我們請台電來推動節電，不論是綠電問題，或是等一下會提到更荒謬

的智慧電表問題，真的可行嗎？ 

另外，因為上次院長提到學校節電的事，我就行文給台電，要求他們提供學校用電情況，也

順便詢問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和新莊聯合辦公大樓用電情形，我想我們總不能只要求別人，行政

部門也應該注意一下自己的狀況。結果台電回文表示：只能提供學校用電資料，拒絕提供機關

大樓用電資料，因為「依契約有保密義務」。更有趣的是，他又說既然我是立委，建請依立法

院職權行使法第四十五條規定，成立調閱委員會或調閱專案小組，本公司即予提供。院長，我

只是想了解，當我們要求學校、要求百貨公司或要求工業大戶節能時，我要一下中央聯合辦公

大樓和新莊聯合辦公大樓的用電資料，台電竟然要我成立調閱小組！院長，很多事情民眾都願

意同甘共苦，可是做為領導者、做為政府，應該率先來做這樣的事情，就是當我們在要求別人

的時候，有無可能也請行政部門公開一下他們用電的資料，甚至跟大家說明一下，他們是如何

進行節能方面的努力。現在我看到很多部會首長都穿著襯衫或是短袖，表示政府都有考慮到，

都知道民眾的辛苦在哪裡，但是這樣的一份公文，請立法委員成立調閱委員會後，才能夠知道

中央聯合辦公大樓的用電資料，難怪我會用這個標題，就是「百姓不能點燈、州官放火不准查

」，請教部長，這部分能否有所改善？事實上，民眾在遇到節能、節電的問題時，基本上是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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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配合的，但政府應該進一步做為表率。總之，台電真的不能提供嗎？還是這有涉及個資的問

題？ 

李部長世光：回去後我會請能源局再做了解。 

徐委員永明：我不是要針對台電或是那兩棟大樓，而是希望政府部門能夠主動，像談到智慧電表，

我就會想問一下立法院、行政院是否有裝設智慧電表。 

林院長全：就我的了解，行政院及立法院都有裝設智慧電表。另外，方才徐委員提到的問題，我想

台電的答復可能不是很理想，不過，因為台電是電力的供應商，對於所有的供應人，可能都有

不能洩露相關資料的義務在，但委員若對這部分有興趣，則不見得要台電…… 

徐委員永明：我並不是要去查你們的用電狀況，我想談的是一個態度的問題，當你要求民眾做這些

事情的時候，若政府能夠更主動；當要求學校的時候，應該先要求工業大戶；當要求民眾的時

候，政府能夠率先去做…… 

林院長全：當然，而且就我的了解，無論是行政院或是各部會，我們都有規定開冷氣的溫度，當然

不只是冷氣…… 

徐委員永明：我當然不希望你做到像前總統，還刻意去看溫度計是多少才去開冷氣，不過一些更客

觀的資料還是可以提供的。 

另外，最近院長常談到智慧電表，請教部長，台電董事長、總經理會留任嗎？還是最近會有

更動？ 

李部長世光：這部分還在評估當中。 

徐委員永明：院長曾說智慧電表主要是用戶能主動掌握用電的效能，透過網路資訊流通，讓電力公

司更能掌握用戶的電力使用，也才更能落實政府的能源政策規劃，所以此舉不單是節能，也可

以掌握相關的資訊。 

林院長全：是的。 

徐委員永明：但現在可能留任的台電朱文成總經理在 2015 年 5 月 14 日曾表示，外界過度神話智慧

電表，其實裝設根本不符合成本效益，智慧電表試驗計畫已暫時喊停。 

林院長全：事實上，上次已經開過一次會，我有要求他們把智慧電表計畫拿給我看，明天則還會再

召開一次會議…… 

徐委員永明：關於馬政府時代的智慧電表計畫，2011 年馬前總統曾表示，所有的高壓用戶全部都

要裝設；2016 年民生用戶的部分要有 100 萬戶，請問部長，現在民生用戶有多少戶裝設智慧電

表？ 

李部長世光：只有幾萬戶而已。 

徐委員永明：我這裡的資料是不到 1 萬戶。再來，馬總統當時是表示，2021 年民生用戶的裝設要

達到 600 萬戶，我知道院長還會再開一次會，但我擔心朱文成、黃重球會再提供給你一項計畫

，就是 5 年內會達到 100 萬戶、10 年內會達到 600 萬戶，他們當時是就給馬英九這樣的訊息。

方才有提到，朱文成曾說，這叫做過度神話，是否他又拿來跟你講說這個有用？ 

林院長全：不是，應該這樣講，我想政策還是要看執行的決心，我們會貫徹…… 

徐委員永明：我相信院長、部長有決心，但是負責執行的不是你們，負責執行的人是台電總經理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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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他如果一年前跟你講，這叫做過度神化不合乎成本效應，一個執行的人覺得這是有問題

的，我現在不願意講你現在是不是應該找一個更能相信的人，早在 3 月 23 日，本院委員管碧玲

當時就踢爆他建設速度落後，管委員還說他是公然造假，這個人叫做朱文成，結果今天院長你

跟我說，沒有問題，你們明天會再找同一批人來談智慧電表，我相信你們兩位的決心，但是今

天為什麼所有人都統一宣稱說我們要不要組個調查團？因為我們不知道台電給我們的資訊是不

是真的，可是我要跟院長講，朱文成一年前講的話，在今年 3 月時，管碧玲委員再問過一次，

現在你們卻還要他來推動智慧電表，所以我會質疑是各位資訊不足呢？還是被矇蔽，抑或是有

用人的問題？ 

李部長世光：就像剛剛院長提到的，其實我們明天要跟院長報告整個智慧電表推動的時程，今天我

們在部裡也已經重新檢視了這件事情…… 

徐委員永明：部長，那朱文成應該是明天要負責跟你們報告的…… 

李部長世光：明天是董事長自己來報告。 

徐委員永明：那總經理也應該會到，哪怕明天他要跟你講智慧電表非常有效，他一年前講的是過度

神化，他要不要出面公開道歉？還是我覺得他應該離開這個位置，不應該來推動這件事？過去

馬政府時目標是 2016 年有 100 萬戶，但現在卻只有 1 萬戶，我不希望 4 年後我再質詢，我們現

在有多少萬戶？ 

再者，GDP 能否保 1 的問題，大家都很關心，今天有一個國泰台大的研究報告說沒有辦法，

到底今天的經濟情勢如何？院長你覺得呢？ 

林院長全：跟徐委員特別說明一下，就是我們現在看到所有的預測機構隨著時間的經過，他們都不

斷在調降我們今年 GDP 的成長率，這也是為什麼我早先說過保 1 有很大挑戰的原因，但是我想

我們還是會來努力，至少政府能做的部分，我們會盡量…… 

徐委員永明：簡單一點講，民眾會關心未來剩下幾個月我們的前景如何？你覺得整年度有可能保 1

嗎？雖然我滿同意你的說法，但是 GDP 保 1 有意義嗎？ 

林院長全：你講的也很有道理，其實 1 只是一個目標，1、2 就長期來看景氣循環…… 

徐委員永明：1 已經很不好了，如果不能保 1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很悲慘。從這個表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實我們的 GDP 已經灌水，很多是把三角貿易的數字放進來，其占我們 GDP 的比例都從 3%

，甚至越來越高，到 2015 年是 4.31%，若我把這些在外面生產的排除掉，其實我們的 GDP 根本

就沒有 1。 

林院長全：如果要排除的話，應該是以前的基期也同樣要排除。 

徐委員永明：最近我們遇到勞工 7 天假的問題，很多老闆說要跟你們翻桌，要翻小英的桌，可是我

覺得這實在是不公平，我們來看這個表的資料，其實我們的 GDP 每年還是有成長，2003 年人均

GDP 只有 14,000，但我們實質薪資有 38,000 台幣，到了 2015 年，人均 GDP 已經達到 2 萬 2，

很多人說我們離韓國很遠，但我們的實質薪資只有臺幣 3 萬 7，比 2003 年還低，受雇者報酬占

GDP 的 43.86%，企業盈餘占 34.62%。院長，這是很明顯的不公平，盈餘在老闆身上，每年都在

拚 GDP，但薪資從 2003 年到 2015 年是下降的，請問 GDP 成長的好處到哪裡去了？我一直認為

新政府願意堅持 7 天假是對的，很多老闆是從放假的角度來看，但我覺得這不是放假，而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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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奈何中給受薪階級一點點的撫慰，表示政府重視他們，未來如果真的有加班費的話，那也

是少少的加薪，所以我希望院長能堅持下去。雖然這些老闆說要翻小英總統的桌，但是所有好

處都在他們身上，所以院長除了強調工作機會之外，薪資問題還是要繼續注意。 

林院長全：謝謝徐委員的指教，這個部分確實是過去這段時間經濟發展上的困境，我也瞭解應該重

視勞工收入增加的部分，我也期待未來勞工，包含工時政策也能在企業界與勞工之間創造雙贏

的效果。 

徐委員永明：院長曾說要看明年能不能法制化，你的立場是不是讓勞工朋友的休假與公務人員一樣

？ 

林院長全：我們是希望利用下一次修法把這個問題解決，到您剛才講的這個目標。 

徐委員永明：如果老闆們要跟你翻桌呢？ 

林院長全：這裡面當然要有一些配套，但是我覺得臺灣勞工的工時過長，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所

以我們希望能夠透過制度性休假，讓他們的工時不至於過長。如果放假中企業主要求加班也要

有合理的空間，這個空間就是要給足夠的加班費用。此外，因為臺灣的企業型態確實有季節性

、淡旺季的問題，所以我們同意在旺季時能有比較彈性的工時。 

徐委員永明：院長，如果實質薪資沒辦法增加，你真的要往工時減少這方面去做，至少讓勞工平均

工時的收入增加一些。 

林院長全：我們希望勞工以全年計算的總工時能夠逐年遞減。 

徐委員永明：否則依照這個分配來看是不公的！ 

接下來我要談另外一個不公的東西，我想這個問題可能每天都壓在院長的肩膀上，我們的歲

入歲出差距很大，所以我們會有赤字，下一代要擔負起這個責任，這是年輕人的壓力。雖然今

天財政部長沒有來列席，但院長以前主管這方面的業務，所以我想質詢這個問題，這也是時代

力量的主張，所以我想要就教院長。 

這個問題是遺贈稅的問題，我們大概做了一下研究，一位年所得 220 萬未婚的年輕人，年所

得 220 萬應該是很優秀了，在台灣一年可以賺 220 萬應該很優秀，他大概要繳交 26 萬的所得稅

，這是粗略的估算。如果夫婦兩個人都非常優秀，各賺 220 萬，合計所得大概要繳交 82 萬的所

得稅，這樣應該是非常優秀的人，在臺灣應該是在前 10%或前 5%的人。院長，一個年輕人一年

如果受贈 220 萬需要繳交多少稅？ 

林院長全：目前贈與稅的免稅額是以贈與人來計算，一年之內不管贈與多少人，總贈與額不能超過

220 萬。 

徐委員永明：對，所以他不需要繳稅，如果夫婦兩人真的很好，是天之驕子，他們的爸媽、家庭都

很照顧他們，各給 220 萬，他們要繳交多少稅？ 

林院長全：以現在的算法，一個人是 220 萬的免稅額，兩個人就是 440 萬免稅。 

徐委員永明：對，所以他們需要繳的稅都是零。 

院長，在台灣目前的社會狀況下，一對很努力的夫婦可以賺到 440 萬，我們要他們繳 82 萬的

稅，幾乎等於每年要繳一部國產車給政府；可是如果他非常幸運，他的父母每年可以給他 220

萬，他不需要繳稅。這是不是制度上的不義？這會製造階級，很多人會覺得那我不需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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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我的努力相較於別人的不努力，其中的差異導致的相對剝奪感太重。 

院長，我們整理從 2008 年開始的數據，因為遺贈稅由 50%改成 10%一案，2009 年 1 月 12 日

立法院完成三讀，你可以看到 2008 年遺贈稅改制之前徵收的件數是 2 萬 9,000 件，2014 年時的

徵收件數是 1 萬 9,000 件，免徵的件數從 16 萬件變成 19 萬件。媒體報導新政府也在考慮修訂遺

贈稅，我想針對這部分就教於院長。現行遺產稅與贈與稅的稅率分別是 10%、10%，贈與稅免稅

額是 220 萬，這是我們時代力量的主張，我們的主張是遺產稅與贈與稅皆採三級累進稅率，最

低稅率為 10%，之後稅率依照金額累進為 20%、30%，至於贈與稅的免稅額則降到 150 萬。根據

我們所做的研究，若按照現行的遺贈稅制，以 2014 年核定的資料為試算基礎，遺產稅的稅收大

概只有 120 多億元，贈與稅大約 100 多億元；若按照我們的版本，遺產稅大概能收到 320 多億

元，贈與稅大約 400 多億元，兩者的差距達 500 多億元。 

我不清楚這筆稅收差距是否足夠支付長照所需經費。當然，我不是很天真的認為只要改了稅

制，民眾就不會採取其他的避稅動作。讓我們回頭看看前面提及的所得稅這部分，除了稅能不

能收得到之外，因為我知道也有很多人講錢要跑掉了，如果你開始查海外避稅，如果你開始調

漲遺贈稅，但我們還是必須要讓年輕人覺得這個社會還有最基本的公平正義。 

請問院長，你對時代力量版本的看法如何？你們未來可能會採取什麼方法？ 

林院長全：謝謝徐委員的指教，貴黨的主張跟目前財政部規劃的方向大致上是相似的，當然程度上

也許有別。但是您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現階段我們可以看出來，自從遺產稅降低之

後，利用贈與的方式來規避遺產稅的情形變多了，所以雖然整個遺產贈與稅的總稅收看起來沒

有減少，那主要是因為贈與稅增加很多，而遺產稅減少的金額還是很多的，這不是一個很正常

的現象。據我瞭解，財政部也針對這部分在做檢討。 

徐委員永明：我想問的是，除了這一塊之外，整個新政府，因為您也是這方面的行家，未來政府還

是要處理長照的問題…… 

林院長全：是的。 

徐委員永明：你也有提到營業稅的問題。當然很多人會警告你，現在經濟不好，不要談加稅的問題

，但是遺贈稅是最基本的，稅率 10%太低，220 萬的免稅額又太高了。就像我前面講的，你讓那

些辛勤的上班族，他非常努力，他也繳稅來支撐國家，現行稅制產生的相對剝削感非常強，所

以我要鼓勵院長跟你的團隊，我覺得這方面一定要堅持下去，雖然很多人會寫文章恐嚇你說這

個錢會跑掉，可是能夠徵到多少稅，我覺得我們必須要很務實的來討論，可是一個制度的公平

正義是非常重要的。 

林院長全：跟徐委員報告，如果是要到 30%的話，那一定是累進稅制，因為如果比率都一律 30%

，事實上可能就非常嚴重了。至於要不要到 30%，還是像目前規劃的 20%，這個部分都可以再

討論。甚至如果像營業稅的爭議比較多，而大家對遺產贈與稅的共識比較多的話，那遺產贈與

稅先行也沒有什麼不可以，我們就這些部分都可以聽各方的意見，我們一起來思量。 

徐委員永明：其實大家都很關心，你們有既定的時程嗎？ 

林院長全：我們是希望長照能夠儘早實現，因為長照的服務對社會來講非常重要，因為人口老化的

問題逐漸的在顯現，但是目前台灣還沒有建立長照制度，幾乎是沒有長照的產業，要建立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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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好幾年的時間。我們當然希望能夠儘早實現，但是我們也瞭解需要籌措財源，我們不能完全

靠政府編列一般預算，因為未來需要一個長期穩定的財源，所以指定稅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

如果指定稅收真的有爭議的話，我們先就沒有爭議的部分來考量也不是不可以的。 

徐委員永明：院長，這是你們既定的方向，我身為時代力量的一員，我們一定會支持你，尤其是在

立法院這一塊。可是我們會認為，當你們在推動的時候，你們應該要更強化，除了長照的財源

之外，你們應該要更強化，政府怎麼看待年輕人、怎麼建立一套比較公平的制度，讓台灣的下

一代或世代正義在這個過程裡面得以彰顯，蔡總統在選舉的時候也有不斷的談到這些。我也有

聽過院長的一些言談，你並不認為透過稅制的改革就可以做資源的重分配，你也不認為這是提

升台灣的有效方式，你提的是社會福利或其他方式。可是我覺得稅制在很多時候是一個政府、

是一個國家價值的彰顯，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林院長全：徐委員，請允許我就這個部分稍微做一點解說，因為我覺得外界有很多的扭曲和誤解，

其實我講這些話主要是在強調，如果我們要靠稅收來做重分配，根據主計總處的統計資料，這

個成效一直都不好，原因就是那都只是所得稅。可是我們現在的綜合所得稅的稅率已經高達

45%了，卻還是這樣子，難道要把稅率提高到 80%、90%嗎？這是不可行的。 

徐委員永明：對，所以我們才認為你們應該要從遺贈稅這一塊來做，本席所做的這個表就很清楚，

非常有為的年輕人所繳的稅都是綜合所得稅這一塊。 

林院長全：但是我也要跟委員報告，其實遺產贈與稅最大的弱點就是可以利用贈與稅來規避遺產稅

，所以這個部分如果要做改革的話，其實現在遺產稅的稅收為什麼那麼少，當然就像委員所講

的，它有社會正當性，也有社會意義存在，所以遺產贈與稅不應該廢除，而且應該要存在，因

為它維持一定的社會正義，就像所得稅制一樣。但是我們必須要很現實的知道，就像今天的遺

產贈與稅在所有重分配上的角色仍然是有限的，我們當然儘量把它…… 

徐委員永明：我們當然不會那麼天真，認為用這個方法就可以解決問題，可是我還是要講，這是一

個政府─尤其是一個執政團隊價值的彰顯，就像我之前講的，有很多的例子會引起社會的反彈

，現在就是這樣。本席要再提醒院長，你明天要開智慧電錶的會議，本席真的很不希望再有人

給你一個時程表說在 5 年內 100 萬戶、10 年內 600 萬戶，本席要提醒院長，馬前總統那時候就

是吃這一套，結果才淪落到今天這個下場。 

林院長全：我會每隔幾個月來管制他們的進度。 

徐委員永明：因為總經理說這是一個神話，成本太高，一點都沒有效，結果今天到了院長的嘴巴裡

面，這卻變成一個萬靈丹。我覺得這個差距是非常大的，我覺得院長要注意，新政府如果還是

舊官僚，我想這個問題搞不好會非常大，謝謝。 

林院長全：謝謝。 

主席：趙委員天麟的質詢以書面提出，請行政院以書面答復，並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趙委員天麟書面質詢： 

一、建請重新檢視行政院全球招商及攬才聯合服務中心之設立目標與歷年績效。 

1.為減少閒置土地、廠房，有效實現資源永續利用，經濟部工業局針對 104 年北區專案委託

專業仲介協助產業用地媒合案公開招標，並已於 104 年 9 月 10 日決標，委託民間仲介業者將閒


